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
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分配、使用、收费管理暂行办法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切实提升中科院东北地理所农业技术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的科研服务与支撑能力，提高中心管理水平，做到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（以下简称“试验场地”）的统筹管理与合理利用，提升各种试验场地利用效率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农业技术中心管辖范围内的试验地、温室、盆栽试验场等所有室外试验场地。

第三条 农业技术中心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的管理本着“统一规划，统筹安排，有偿使用，规范管理”的指导原则，由中心综合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综合办”）负责具体分配、管理和收费等相关工作，科研计划与财务处负责费用报销和扣款工作。 

第二章 试验场地的分配
第四条 试验场地的使用申请。每年秋收后，综合办发布下一年度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场分配通知，须由在编在岗科研人员根据实际需求填写《试验设施申请及确认表》，经学科组长签字确认，向综合办提出申请。严禁私自扩大、侵占试验场地；严禁荒废、转租、转借试验场地。一经发现，学科组须交还试验场地使用权。
第五条 试验场地的审批。综合办负责试验场地统筹分配与管理。综合办与学科组组长共同签字确认各学科组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使用面积和期限。一般情况下，试验场地的协议期限为一年，特殊情况须提交农业技术中心区务会审议。

第六条  试验场地的确认与执行。综合办与学科组双方签订“农业技术中心试验用地/温室/盆栽试验场申请及确认表”（附件1-3），申请人须在确认表签订后的两周内缴费，缴费成功后才可以使用约定的试验场地。拒不缴费可视为放弃该试验场地的使用权。
第三章 试验场地使用管理

第七条 各学科组须保持试验场地环境卫生，及时清理垃圾。禁止种植与试验无关的蔬菜瓜果。综合办可对卫生不合格的学科组下达整改通知，综合办下达整改通知达到三次以后，由综合办公室组织清理，相应费用由相应学科组承担。对于拒不缴纳此项费用的学科组，经由综合办提交区务会审议批准后，由科研计划财务处直接扣费。
第八条 禁止学科组未经综合办批准在试验场地私搭乱建，一经发现须由学科组自行拆除，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学科组承担。对于拒不整改的学科组，由综合办提交区务会审议后，执行有关决议。学科组加装试验设施须经综合办批准加装改造方案后方可改造，加装设施必须具备可拆卸功能，便于试验场地使用权调整后其他学科组使用，加装设施拆除、搬迁产生的费用由学科组自行承担。
第四章 收费方式与标准

第九条 收费方式

综合办与各学科组每年秋收后签署下一年度的申请确认表，通过ARP收费分摊、申请人须在确认表签订后的两周内缴费。
对无故拖欠试验用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有关收费的学科组，根据农业技术中心区务会决议，直接由科研计划与财务处从其主持的课题中扣取所欠费用。在当年生长季内，试验用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被闲置超过3个月，即可视为学科组主动放弃该试验场地使用权。
第十条 收费标准

1、试验用地使用收费标准：0.8元/ m2/年。
2、温室使用收费标准：

每年5-9月：10元/m2/月；

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（取暖季）期间：13元/m2/月。 

3、盆栽试验场收费标准：10元/m2/年。 
4、对加装的补光或增温等高耗电设备，须单独安装电表，收取相应电费。电费缴纳最后期限为使用当年年底，如申请人拒绝缴费签字，可经由农业技术中心区务会审议确认后，由科研计划与财务处直接从相应课题扣取。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本规则由农业技术中心综合办公室（含党办）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此前相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技术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2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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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 
农业技术中心试验用地申请及确认表
	申请人

（项目负责人）
	
	所在学科组
	

	有效课题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用地边界说明
	

	申请用地面积
	

	使用期限
	   年  月  日— 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科组长意见
	同意并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综合办公室意见
	同意并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备注
（如有特殊要求，请在备注栏中说明）
	

	本人承诺：完全按照相关制度要求使用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场等设施，不私搭乱建，不改造原有设施用途，保证环境卫生，由于违规产生的费用可直接从本人课题扣取。
承诺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附件2： 
农业技术中心温室申请及确认表
	申请人

（项目负责人）
	
	所在学科组
	

	有效课题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用地边界说明
	

	申请用地面积
	

	使用期限
	   年  月  日—   年  月  日

	学科组长意见
	同意并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综合办公室意见
	同意并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备注
（如有特殊要求，请在备注栏中说明）
	

	本人承诺：完全按照相关制度要求使用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场等设施，不私搭乱建，不改造原有设施用途，保证环境卫生，由于违规产生的费用可直接从本人课题扣取。
承诺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附件3： 
农业技术中心盆栽试验场申请及确认表
	申请人

（项目负责人）
	
	所在学科组
	

	有效课题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用地边界说明
	

	申请用地面积
	

	使用期限
	   年  月  日—      年  月  日

	学科组长意见
	同意并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综合办公室意见
	同意并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备注
（如有特殊要求，请在备注栏中说明）
	

	本人承诺：完全按照相关制度要求使用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场等设施，不私搭乱建，不改造原有设施用途，保证环境卫生，由于违规产生的费用可直接从本人课题扣取。
承诺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附件4：
       年农业技术中心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使用收费结算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付款学科组
	      

	用地类型
	用地面积（m2）
	收费标准（元/m2）
	金  额
（元）
	课题号
	课题组长签字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
	人民币合计（大写）
	


综合办公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综合办经办人：

       年农业技术中心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使用收费结算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付款学科组
	    

	用地类型
	用地面积（m2）
	收费标准（元/m2）
	金  额
（元）
	课题号
	课题组长签字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
	人民币合计（大写）
	


综合办公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综合办经办人：
       年农业技术中心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使用收费结算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付款学科组
	   

	用地类型
	用地面积（m2）
	收费标准（元/m2）
	金  额
（元）
	课题号
	课题组长签字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
	人民币合计（大写）
	


综合办公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综合办经办人：
附件5        年农业技术中心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电费结算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付款学科组
	   

	电费
	年初
电表数
	年末
电表数
	金  额
（元）
	课题号
	课题组长签字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合  计
	
	
	
	
	

	人民币合计（大写）
	


综合办公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综合办经办人：
附件6 农业技术中心试验地、温室和盆栽试验场分布图
[image: image1.png]L3

]

///

@@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